油品使用承诺书
本单位郑重声明：在*********工程建设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以及南京市相关管理规定，满足以下要求：
一、施工现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国Ⅵ标准车用汽油和国Ⅵ标准车用柴油。
二、从正规渠道购买非道路移动机械所用油品。按规定建立用油台账并留存油料采购进货凭证备查，确保使用的油料可溯源。
三、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对施工现场各类机械设备用油情况进行检查、检测。
承诺期内，若违反上述承诺内容，本企业愿意接受相关管理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停工整改、红黄牌警示、企业信用考核扣分等处理。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单位(盖公章)

项目总监：                   监理单位(盖公章)

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建设单位（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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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、承诺人为施工单位项目经理；2、本承诺书一式四份，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各执一份，交工程安全监督机构一份；3、本承诺书签字盖章后，公布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。
